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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水质自动站运营维护项目

第二包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本项目共分为3个包进行采购。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

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1.3本项目成交供应商在合同执行期间若出现违约、服务质量很差的情况，

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不予支付相关费用，并将相关情况向监管部门提出，

由监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2.服务要求

2.1 项目内容

2.1.1第二包：李村河流域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营维护

包括张村河闫家山桥、李村河重庆路桥、张村河黑龙江路桥、李村河胜利桥

4个水质自动站的运行维护。

主要内容：自动监测站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和五参数（pH、水

温、溶解氧、电导率、浊度）自动监控分析设备、数据采集（传输）、视频等所

有设备的日常保养、维护、校验、消耗和维修、所有零部件更换以及水质自动监

测站看护、房租和水电费。

2.2 执行规范及技术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5]56号）；

（2）省生态环境厅局、财政厅《关于开展17个设区的市主要饮用水源地水

质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工作的通知》（鲁环发[2009]49号文）；

（3）山东省环保厅《关于开展全省浮标式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工作的通知》

（鲁环办〔2014〕141号）；

（4）《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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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质自动站运营服务要求

2.3.1 总体技术要求

2.3.1.1. 成交供应商运行维护期间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其它

规定，依照有关规范和技术要求，使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行结果达到采购人的考

核指标要求，充分发挥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的效能；

2.3.1.2. 运行维护期间，值守人员的相关费用以及采水、供水、供电、通

讯、采暖、试剂耗材、仪器设备维修、设施设备的年检保养和水质自动监测站安

全保障所发生的费用等均由成交供应商支付；

2.3.1.3. 成交供应商每年对水质自动监测站站房进行一次修缮，并做好避

雷系统的年检工作；

2.3.1.4. 成交供应商须参加采购人组织的技术培训以及运维质量的相互监

督检查，接受采购人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的监管和考核；

2.3.1.5. 运行维护期间，如遇采购人为水质自动监测站更换或新增仪器，

成交供应商需配合做好新仪器的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等工作，以及数据无缝对

接到采购人指定的管理平台中；

2.3.1.6. 成交供应商对水质自动监测站的监测数据负有保密的责任，不得

以任何方式和渠道向外界提供或用于商业用途；

2.3.1.7. 运行维护期间，成交供应商有责任保证水质自动监测站全部资产

的完整、安全并处于良好状态。每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必须配备巡查人员，避免出

现因被盗、人为破坏等原因造成的资产流失。如出现因中标单位安保措施不当造

成的水质自动监测站资产丢失、破坏的情况，成交供应商须复原并尽快恢复运行，

所发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成交供应商须协助采购人做好水质自动监测站

固定资产登记管理等工作；

2.3.1.8. 成交供应商要建立备品备件和备机库，并按照一定比例配备备品

备件和备机；

2.3.1.9. 成交供应商相关技术人员应持证上岗，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能

独立运行维护水质自动监测站；

2.3.1.10. 成交供应商运维期满后应保证资产完好，并做好资产交接，交接

的仪器设备须满足本标书中的技术要求；



3

2.3.1.11. 成交供应商需全面负责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安全管理，保证站房安

全，定期对监测站产生的危废进行收集处理，防止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

2.3.2 运营维护内容

2.3.2.1. 成交供应商负责水质自动监测站维护内容包括：COD、氨氮、总氮、

总磷、五参数（PH/浊度/溶解氧/电导率/温度）自动监控分析设备、数据采集（传

输）等设备及系统。

2.3.2.2. 成交供应商应具备各种情况下的快速反应能力，制定相应的应急

响应机制与具体的应急响应方案；保证自动监控系统的正常运转、监测数据及时、

准确、可靠。

2.3.2.3. 成交供应商应指定专人负责自动监控系统的运营维护工作。应配

备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系统的日常维护工作；确保维护人员按照操作规程（或仪器

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确保所配置的各种试剂和标准溶液的准确性；熟练掌握

数据采集传输和数据处理软件的应用。

2.3.2.4. 成交供应商应安排专人负责每天监控自动监控系统在线监测数据。

每天应进行数据采集与数据备份；如发现数据异常，应立即分析原因，同时在 2

个小时内将情况向采购人汇报，如需到现场处理，应 4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达现

场进行处理、确认，处理结果（应包括数据异常原因及处理方式）应以书面方式

向采购人汇报。

2.3.2.5. 成交供应商必须具有满足自动监控系统正常运行所需的备品备件

库存量。如在线监测仪器设备发生故障且预计无法在 48 小时内修复时，成交供

应商必须提供相应的备用仪器设备（备用仪器设备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

具型式批准证书或国际权威计量认证机构的批准证书或环保主管部门的认证检

测合格证书，且均需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进行在线监测，且备

用仪器设备调试至正常准确运行状态的时间不能超过 24 小时。成交供应商如无

法提供备用机，应每天进行人工采样，并委托具备资质的实验室进行水样分析直

到仪器设备修复，分析数据应在结果出来后 1日内报送采购人，并在监控平台上

进行数据补登。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2.3.2.6. 成交供应商至少安排专业技术人员 2人从事该工作，其中 1人对

自动监控平台进行监控，负责日常值班、调度等工作，至少安排一辆运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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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运营维护要求

2.3.3.1. 运行与日常维护

2.3.3.1.1 每日远程检查仪器运行状态，检查数据传输系统是否正常，如

发现有持续异常情况，应立即前往站点进行检查；简单故障4小时内解决；复杂

故障12小时内解决。

2.3.3.1.2 每周一次对站点设备进行现场维护，现场维护内容包括：

（1）检查各台仪器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主要技术参数，判断运行是否正常。

定期查验泵管，电磁阀，继电器等部件，发现隐患及时排除。

（2）检查内部管路是否通畅，确保潜水泵或自吸泵进排水正常，仪器自动

清洗装置是否运行正常，检查管路是否清洁，必要时进行清洗或重新更换堵塞管

道或重新连接漏气接头。

（3）检查各仪器标准溶液和试剂是否在有效使用期内，按相关要求定期更

换标准溶液和分析试剂。

（4）观察数据采集传输仪器运行情况，定期检查PLC、传输模块、显示器的

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并检查连接处有无损坏，对数据进行抽样检查，对比自动分

析仪、数据采集仪及上位机连接首都的数据是否一致。

（5）每周对在线检查仪器进行一次保养。保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仪器的清

洁，管路的通畅，玻璃容器的清洗，预处理的清洗，电极组件的清洗等。每周对

数据存储/控制系统工作状态进行一次检查，每周对自动分析仪进行一次日常校

验。

（6）保持监测用房的清洁，保持设备的清洁，保证监测用房内的温度、湿

度满足仪器正常运行的需求定期检查空调、供暖、除湿机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7）保持各仪器管路通畅，出水正常，废液存贮无漏液。

（8）对电源控制器、空调等辅助设备要进行检查。

（9）操作人员在对系统进行日常维护时，应作好巡检记录，巡检记录应包

含该系统运行状况、系统辅助设备运行状况、系统校准工作等必检项目和记录，

以及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其他检查项目和校准、维护保养、维修记录。

2.3.3.1.3日常校验

（1）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和质控样测定的相对误差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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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值的±10%，不满足时，应立即进行校验，重新进行试验。

（2）每季度进行重复性、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试验。

（3）每年协助采购人或质检部门对在线监测仪器做好年检工作。

2.3.3.1.4 仪器的检修

（1）发现故障或接到故障通知，应在2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2）在接到监测中心站提供所需零部件后8小时内，完成新件安装调试，实

现正常运行。

（3）对于不需要更换零部件一些容易诊断的故障，维修时间不应超过4小时。

（4）仪器经过维修后，在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应确保维修内容全部完成，

性能通过检测程序，按国家有关技术规定对仪器进行校准检查。

2.3.3.2. 对异常情况的处置

2.3.3.2.1 如发生异常情况，成交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报告采购人，应在8

小时之内到达现场处理，48小时之内解决问题，并填写《自动监控系统异常情况

记录及处理表》（成交供应商自行设计，报采购人审核），及时反馈给采购人。

2.3.3.2.2 如果发生污染事故等应急突发事件，无论是否节假日，成交供

应商都应安排专人到现场配合采购人开展工作，保证在污染事件结束前在线监测

系统和仪器设备正常运行，在线监测数据准确，传输畅通，同时协助采购人进行

手工监测直到污染事件结束。

2.3.4 采购人对运营维护服务的考核内容

2.3.4.1. 采购人可根据需要不定期对所有在线监测仪进行密码样考核，密

码样浓度尽量控制在仪器的量程范围内，密码样测试值由成交供应商直接报送采

购人。

2.3.4.2. 采购人可根据自动监控系统运行情况，组织进行全项目或单项目

的准确度、精密度、零点漂移、量程漂移与标准曲线考核；或进行实际水样实验

室比对考核。成交供应商应积极配合，指定专人负责。

2.3.4.3. 采购人将不定期到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或仪器设备维护现场进行

运营维护工作检查。成交供应商应积极配合，指定专人负责。成交供应商应每月

/每季度以书面形式上报采购人关于运营维护服务的工作报告，每月/每季度的书

面报告作为运营维护考核依据之一，运营维护报告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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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动监控系统月/季度总体运行情况；

（2）自动监控系统月/季度运行数据报表统计，包括数据上传率、数据有效

率的统计结果；

（3）自动监控系统日常维护情况并提供相关记录证明；

（4）自动监控系统仪器设备异常、故障及排除情况；

（5）盲样考核情况及实际水样实验室比对情况；

（6）自动监控系统备品备件使用及更换情况等；

2.3.5 技术档案

2.3.5.1. 建立健全制度，做到一站一档，包括仪器的生产厂家、型号、例

行检查维护记录、校准记录、零漂、跨漂记录、线性变动记录、故障处理记录等。

2.3.5.2. 现场记录应在现场及时填写，应清晰、完整，有专业维护人员的

签字。

2.3.5.3. 定期汇总监控数据日报、月报和年报。

2.3.6 其它要求

2.3.6.1. 成交供应商应随时接受采购人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检查及质量

考核。

2.3.6.2. 不论何时，成交供应商都应承担监测数据的保密责任；成交供应

商按照采购人的要求，进行报告和传输有关的监测数据，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渠

道向外界传递任何监测数据。

2.3.7 运营管理考核

采购人每季度组织对运营工作进行考核，每个自动监测站为一个考核单位，

考核分为三部分，分值各为 100 分，包括设备的运行维护工作、运行率和

准确率。

2.3.7.1 运维维护标线

考核内容分 4项：日常维护（40 分）、运行维护质量保证（20 分）、运行

维护档案制度（20 分）、运行维护工作响应时间（20 分），具体如下：

（1）日常维护（40 分）：包括监测站房维护；监测样品进出管路维护；电

路、仪器传输系统维护；监测仪器废弃物处置；按日常维护的要求定时远程监控

自动监测仪器设备，并对仪器设备进行现场维护；按日常维护的要求对自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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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行校验；突发故障（应急系统）的处理等。

（2）质量保证（20 分）：运维单位操作人员的数量和素质要求；标准试剂

的质量要求；按要求定期进行比对校验，确定转换系数。

（3）档案制度（20 分）：编制仪器操作使用说明和运行维护规程；建立规

范、详细、完备的运行维护操作管理制度和运行维护台帐记录制度；日常运行维

护、校验、检修、停运、保养以及其他相关工作有详细的说明和记录。

（4）响应时间（20 分）：成交供应商的服务响应时间、备件响应时间、备

机使用方式、人工数据的监测等必须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2.3.7.2 自动监控系统的运行率（100 分）

成交供应商必须按有关要求保证自动监控系统的准确率。水质自动监控设备

准确率大于等于 95%的，得 100 分；小于 95%，大于等于 90%的，每下降一个百

分点，扣 10 分；小于 90%的，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扣 10 分。

三部分考核得分乘以表中的“权重系数”后相加得到综合考核得分。

考核内容 权重系数 计算公式

运行维护工作 0.2 综合考核得分=运行维护

工作考核得分×0.2+自动监

控系统的运行率考核得分×

0.4+自动监控系统的准确率

考核得分×0.4

自动监控系统的运行率 0.4

自动监控系统的准确率 0.4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

第二包：2021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

3.2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

签订采购合同、待财政资金落实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第二包成交供应商支

付 30 万元，项目完成通过验收后支付合同金额的剩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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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服务成果验收

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采购人有

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检验合格后，由

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5 服务保障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项目服务期间，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

人通知 1小时内做出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应保证每季度至少一次上门回访。

4.政策落实情况

关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参与政府采购政策及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参与政

府采购政策等相关政策已在采购文件中落实。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

响应，有一项不满足的即为响应无效。

带“◆”条款为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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